


1.访问学者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年龄不超过 50周岁（1971

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须为国内行政机关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及

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，本科毕业后应有 5年以上工作经

历；硕士毕业后应有 2年以上工作经历；对博士毕业的申请人无工作

年限要求。

2.博士后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年龄不超过 40周岁（1981 年

1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应为国内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具有博士学位的

优秀在职青年教师、科研人员，申请时距其博士毕业时间应在 3年以

内；或国内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即将入职或已入职的应届博士毕业生

（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），申请时须通过入职单位推荐，派出前应确

保获得博士学位。

3.申请时须提交拟留学单位的正式邀请函。

4.外语水平应符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及拟留

学国家、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。申请时外语水平未达到派出要求者，

如所在单位重点推荐，亦可申请，但须提供可反映其外语水平的考试

证明，如往年 WSK/TOEFL/IELTS 等考试成绩单。此类人员如通过评审

被录取，须参加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相关语种培训或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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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前景、留学目的国、机构及合作学者在所选学科专业领域的发展水

平、是否具备接待申请者所需科研条件、申请人所在单位在该学科专

业领域的水平、为申请者留学回国后提供发展条件的可能性以及推荐

态度等，并在《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

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二级单位推荐意见表》（附件 1）上签署推荐

意见。

四、材料要求

1.申请人应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如申请人提供虚

假、不实材料，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
2.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即为推选单位，《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

意见表》中“所在单位意见”栏应由推选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推

选单位公章。推选单位对留学人员在外留学期间承担管理主体责任。

3.需提交的材料种类及数量请以国家留学基金委各项目要求为

准。申请材料提交后均不予退回。

五、选拔流程

1.选拔工作遵循“公正、公平、公开”的原则。采取“个人申请、

单位推荐、专家评审、择优录取”的方式选拔。

2.经学校统一评审后，报送湖南省教育厅。

3.2022 年的网上报名及申请受理时间为 4月 10 日-4 月 30 日。

申请人应在此期限内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



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）进行网上报名，按照《2022 年国

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应提交申请材料及说明》

准备申请材料并提交所在单位审核。

如有疑问请咨询：杨老师

联系电话：18908439559

联系地址：崇德楼 107 办公室

国际合作交流处、组织人事处

2022 年 3月 17 日

http://apply.csc.edu.cn/
https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2269
https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2269
https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22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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